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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乐市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权责清单事项总表

（共一类、2 项）

总序号 类别及序号 项目名称及数量 备注

一、行政许可 共 0 项

二、行政处罚 共 0 项

三、行政强制 共 0 项

四、行政征收 共 0 项

五、行政给付 共 0 项

六、行政检查 共 2 项

1 1 对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的日常监督检查

2 2 对盐业管理对象的监督检查

七、行政确认 共 0 项

八、行政奖励 共 0 项

九、行政裁决 共 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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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类 共 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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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乐市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权责清单事项分表
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 行政检查

对民用爆炸

物品生产、销

售企业的日

常监督检查

新乐市科学

技术和工业

信息化局

1、《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

实施办法》（工信部令第 30号）

第十九条“各级民用爆炸物品行

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

度，加强对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

业的日常监督检查，督促其依法

进行生产。……”

2、《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实施

办法》（工信部令第 29号）第四

条“……地（市）、县级人民政

府民用爆炸物品主管部门，协助

省级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做好

本行政区内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

可的监督管理工作，其职责由省

级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规定。”

3、《河北省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

理实施办法》（省政府令〔2008〕

第 4 号）第四条“……各设区的

市、县级人民政府民用爆炸物品

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

域内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的

安全监督管理。”

1、检查责任：对本辖区内民用爆炸

物品生产、销售企业的情况组织监督

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

题，责令限期整改；

3、移送责任：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

交司法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

的问题，当事人整改完成后，对整改

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民用爆炸物品生产、

销售企业的情况组织监督检查；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

限期整改、不依法实施处罚；

3、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

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当事人

整改完成后，不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

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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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检查

对盐业管理

对象的监督

检查

新乐市科学

技术和工业

信息化局

《食盐专营办法》（国务院令第

696 号）第四条“国务院盐业主

管部门主管全国盐业工作，负责

管理全国食盐专营工作。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盐业主管

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食盐

专营工作。

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

责全国食盐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食

盐质量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

行政区域的食盐质量安全监督管

理。”

第五条“盐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

对工业用盐等非食用盐的管理，

防止非食用盐流入食盐市场。”

第二十三条“盐业主管部门依法

履行监督检查职责，可以采取下

列措施：

（一）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

况；

（二）查阅或者复制有关合同、

票据、账簿、购销记录及其他有

关资料；

……”

1、检查责任：对本辖区内盐业管理

对象的情况组织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

题，责令限期整改、依法实施处罚；

3、移送责任：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

交司法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

的问题，当事人整改完成后，对整改

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盐业管理对象的情

况组织监督检查；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

限期整改、不依法实施处罚；

3、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

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当事人

整改完成后，不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

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的行为。


